


大三及大四学生（高年级组）：在大一大二学生考试内容的基础上，增加实

变函数、复变函数、抽象代数、数值分析、微分几何、概率论等内容，由考生选

做其中三门课程的考题。增加的内容所占总分的比例不超过50%。

温馨提示二：以上考题所涉及的各科内容及参考书籍请参看由佘志坤主编、

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参赛指南》与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

真题解析与获奖名单（第11-15届）》；特别地，数学专业类学生可进一步参考

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命题组编写的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解析教程（数学专业

类）（上下册）》，非数学专业类学生可进一步参考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命题

组编写的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解析教程（非数学专业类）（上下册）（第2版）》。

4、报名办法：

2025年10月13日前，按所在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数学会、军队院校数学教

学联席会或学会委托的承办单位的要求报名；各赛区在2025年10月24日前向中

国数学会汇款，以便工作组能够及时讨论各赛区的决赛名额分配。

温馨提示三：本届竞赛初赛中，数学专业类分数学A类和数学B类，非数学

专业类分非数学A类（理工类）和非数学B类（经管文史类）。具有数学一级学

科博士点高校或在最新一轮学科评估中数学学科排名B-以上高校数学类专业参

赛学生只能报考数学A类，其它学校考生不受此限制；专业代码为07（理科）、

08（工科）的非数学类考生只能报考非数学A类，其他考生不受此限制。

温馨提示四：西藏、青海、宁夏和内蒙古四个赛区，数学类考生均可报考

数学B类，非数学类考生均可报考非数学B类。其他赛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在

征得赛区同意后可参照该规则灵活执行。

5、竞赛组织工作：

初赛由各省（市、区）数学会或军队院校数学教学联席会负责组织，使用全

国统一试题，在同一时间内进行考试。

决赛由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组、四川大学、成都理工大学负责组织实施。

6、竞赛收费标准：

每位参赛学生要向参赛单位交报名费100元，其中80元用于分赛区，20元交

给中国数学会；分别用于分区初赛和决赛阶段竞赛工作的组织、命题、评奖、颁

奖、召开竞赛工作会议以及其他与竞赛有关的活动等的费用。

7、奖项的设立：

竞赛设初赛（以省、市、自治区作为赛区，军队院校为一个独立赛区）奖与



决赛奖。初赛证书由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组统一印制；决赛的获奖证书由全

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组授权四川大学统一印制。

初赛奖。按照数学专业类（分A类和B类）与非数学专业类（分A类和B类）的

实际参赛人数分别评奖。每个赛区的获奖总名额不超过赛区总参赛人数的 30%，

其中一等奖的比例不超过赛区总参赛人数的 6%，二等奖比例不超过赛区总参赛

人数的 9%，三等奖比例不超过赛区总参赛人数的 15%。颁发“第十七届全国大

学生数学竞赛*等奖”证书。

决赛奖。决赛总人数原则上为1000人, 其中数学专业类500人（其中100人单

列给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数学学科评估结果为A+的高校）, 非数学专业类500人。

各赛区参加决赛的名额由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组讨论确定。各赛区按照所分

配的决赛名额各自拟定参加本届决赛的名单，上报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组。

赛区需提供参加决赛的学生名单及资料，包括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码、学校、

专业、初赛编号等。决赛阶段按成绩排名评出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。颁发“第

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*等奖”证书。

温馨提示五：为提升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的含金量和公平性，并进一步促

进各赛区各高校的参赛积极性，第17届起将对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数学学科评

估结果为A+的高校试行数学类决赛名额单列，单列名额原则上为 100 个。其中：

北京大学基础名额为 22 个，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山东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

国科学技术大学、南开大学基础名额各为 13 个。上述各校以 200 名为报名基

准，各校报名人数每减少 20 名，核减 1 个名额；报名人数每增加 40 名，奖

励 1 个名额；各校总奖励名额不超过 5 个。

温馨提示六：为了避免学生因故不能参加决赛而造成的名额损失，每个赛

区可同时上报决赛学生递补名单；每类递补名单若多于1人，应排出顺序。

温馨提示七：本届竞赛将继续颁发大学生数学竞赛优秀赛区组织奖牌、大

学生数学竞赛优秀院校组织奖牌（分一等奖奖牌和二等奖奖牌）、大学生数学

竞赛优秀指导教师/优秀组织者奖状。

8、命题、阅卷、评奖工作：

初赛和决赛的试题都由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组组织专家命题。

初赛的试卷印刷、保密、阅卷、评奖工作，由各个赛区统一安排。各赛区在

考试结束后，当堂密封试卷，及时送交到赛区指定的试卷评阅点集中阅卷。评奖

工作由各赛区自行组织，报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组审核。







联系人：杨老师（四川大学） 邮箱：math_young@scu.edu.cn

刘老师（四川大学） 邮箱：260340026@qq.com

梁老师（四川大学） 邮箱： 1148798043@qq.com

周老师（四川大学） 邮箱：383886489@qq.com

潘老师（成都理工大学） 邮箱：panlang@cdut.edu.cn

张老师（成都理工大学） 邮箱：908215610@qq.com

附件4：各赛区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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